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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股票简称：拉夏贝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１５７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

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夏贝尔”、“本公司”或“发行人”、“公

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承

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

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

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一、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完成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发行后，公司发行时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全体股东

（包括新

Ａ

股股东、本次发行前的内资与外资股东）共同享有；为避免歧义，新

Ａ

股股东不享

有本次

Ａ

股公开发行前已宣派的任何股息。

（二）股东回报规划

为充分保障公司股东的合法投资权益，并兼顾股东对现时分红的需求与对公司持续、

健康发展的期望相结合为原则，结合实际经营状况、未来发展规划以及外部融资环境，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上海拉夏贝尔服

饰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上市后三年的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其主要内容如

下：

１

、分红回报规划制定考虑因素

公司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分析企业发展战略、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

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所处发展阶段、

项目投资资金需求、银行信贷等情况，平衡股东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对利润分配作出

制度性安排，从而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分红回报机制，以保证公司利润分配政

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２

、分红回报规划制定原则

公司将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结合公司的盈利情况和业务未来发展战略的实际需要，建立对投资者持续、

稳定的回报机制。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

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３

、公司的具体利润分配政策

（

１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２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

式分配利润； 在符合现金分红的条件下， 公司应当优先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进行利润分

配；

（

３

）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的，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①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为正值；

②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４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原则上每

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及资金需求情况提议公司进行中

期现金分红；

（

５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

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

２０％

）。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

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①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②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③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的，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若公司业绩增长快速，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

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

６

）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股利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

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７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应当扣减该股东所

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４

、公司进行利润分配应履行的决策程序

（

１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需求

提出和拟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半数以上独立董事同意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

事及监事会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

（

２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

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独立

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

３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充分

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４

）在当年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董事会未提出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预案的，

还应说明原因并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同时在召开股东大会

时，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

（

５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

序进行监督，并应对年度内盈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预案的，就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

项说明和意见；

（

６

）股东大会应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进行

表决。

５

、分红政策的调整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

策的议案，需要事先征求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２／３

）以上通过。 公司同时应当提供

网络投票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

６

、分红政策的生效

本规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执行。

（三）关于股份锁定与持股意向的承诺

１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邢加兴

邢加兴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同时任公司的董事长、总裁。 邢加兴先生承

诺：

（

１

）股份锁定

①

在公司

Ａ

股股票（下同）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和通过上海合夏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或上海

合夏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

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

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③

上述股份限售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直接或间

接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２

）持股意向

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至减持期间， 如有派

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２

、主要股东上海合夏

上海合夏系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５％

的主要股东，且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邢加兴

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上海合夏承诺如下：

（

１

）股份锁定

①

自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

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

２

）持股意向

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不超过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减持

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至减持期间，如有派息、转

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

本公司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３

、其他非

Ｈ

股股东

本公司为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

Ｈ

股公司，其中所持股份未在联交所上市的股

东博信一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Ｂｏｘ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Ｉ Ｌ．Ｐ．

、

上海融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宽街博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俞铁成、鲲行（上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张江敏，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

股份。

本公司

／

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４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作为上海合夏的股东和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王勇、王文克、程方平、吴

金应、尹新仔、方先丽、于强、章丹玲、董燕、张莹、石海、张海云承诺：（

１

）在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通过上海合夏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上海合夏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在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

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通过上海合夏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通

过上海合夏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稳定股价预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

Ａ

股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

Ａ

股股价的预案》，主要内容如下：

１

、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条件

自公司

Ａ

股股票正式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非因不可抗力所致，公司股票价格一旦

出现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第

２０

个交易日

构成“触发稳定股价措施日”；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公司如有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值相应进

行调整；每股净资产值

＝

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

／

审计基准日

公司股份总数，下同），且满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业绩发布、股份回购、股份增持

等相关规定的情形下，则公司、公司控股股东邢加兴、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下同）和高

级管理人员等将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 具体而言：

（

１

）启动条件及程序：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公司股价出现持

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的情形。

（

２

）停止条件：在稳定股价措施实施期间内，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１０

个交易日高于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则可中止实施该次稳定公司股价计划；公司股票收盘价连

续

２０

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则终止实施该次稳定公司股价计划。

２

、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人及顺序

控股股东、公司、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人，其中公司为第

一顺位义务人， 控股股东为第二顺位义务人，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第三顺位义务

人。 如上所述，本预案中所指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

３

、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

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

１

）公司回购股票；（

２

）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票；（

３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选用前述稳定公司股价的措施时应保证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 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

上市条件，且不能致使增持主体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

１

）公司回购股票

公司董事会应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公告回购公司股票的预案，回

购预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股份数量、回购价格区间、回购资金来源、回购对公司股价及公

司经营的影响等内容。 公司应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日起

３

个月内以不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值的价格回购公司的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

；但是，

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１０

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则公司可中止实施

该次回购计划； 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或

公司已回购公司股份总数

３％

的股份，则可终止实施该次回购计划。

（

２

）公司控股股东增持

在下列情形之一出现时将启动控股股东增持：

①

公司无法实施回购股票， 且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不会导致公司将无法满足法定

上市条件；

②

公司实施完毕股票回购后仍未满足停止执行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

公司控股股东应于确认前述事项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向公司送达增持公司股票书面

通知（以下简称“增持通知书”），增持通知书应包括增持股份数量、增持期限、增持目标及

其他有关增持的内容，公司控股股东应于增持通知书送达公司之日起

３

个月内以不高于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的价格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３％

；但是，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１０

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则控股股东可中止实施该次增持计划； 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或控股股东已增持了公司股份总数

３％

的股份， 则可终止实施该次增

持计划。

（

３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在前述两项措施实施后， 仍出现公司股票价格仍未满足停止执行稳定股价措施的条

件，并且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将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则启动

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措施。

根据公司上市地相关法律的规定， 如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均未能于触发稳定股价措

施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向公司送达增持通知书，增持通知书应包括增持股份数量、增持价

格确定方式、增持期限、增持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的内容。 除存在交易限制外，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于增持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３

个月内以不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值的价格增持公司的股份， 其累计增持资金金额不超过其上一年度在公司领取的税后

薪酬总额（不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以其他董事的平均税后薪酬的

５０％

为限）；但是，公司

股票收盘价连续

１０

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可中止实施该次增持计划； 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值或增持资金使用完毕，则可终止实施该次增持计划。

４

、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须履行的法律程序

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人实施稳定公司股价具体措施过程中增持或回购股份的行为以

及增持或回购的股份处置行为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并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适用的监管规定履行其相应的信

息披露义务。

５

、未履行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约束措施

（

１

）就稳定股价相关事项的履行，公司愿意接受有权主管机关的监督，并承担法律责

任。

（

２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控股股东违反上述稳定公司股价的义

务，公司将采用以下措施直至其按上述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①

冻结其在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所享有的全部利润分配；

②

冻结控股股东在公司领

取的全部收入；

③

不得转让公司股份，因继承、被强制执行、上市公司重组、为履行保护投

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同时控股股东每次发生违反稳定股价义务的情况

时，其锁定期将在原有基础上再延长

６

个月。

（

３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上述稳定

股价的义务，公司将冻结向其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分红（包括直接或间接持股所取得的

红利），直至其按上述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时为止。

（

４

） 公司将及时对稳定股价的措施和实施方案进行公告， 并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公

司、控股股东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价稳定措施的履行情况，及未履行股价稳定

措施时的补救及改正情况。 当针对同一对象存在多项同一种类约束措施时，应当采用高值

对其进行约束。

（

５

）公司未来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应履行公司发行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已作出的关于股价稳定措施的相应承诺要求。

（

６

）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了变更，则公司新聘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亦要履行上述义务，且须在公司正式聘任之前签署与本议案相关的承诺函，否则

不得聘任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关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与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分析、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相关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首发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

履行均作出承诺如下：

１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就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分析、 填补措施及相关承

诺》，本人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上述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做出承诺如下：

（

１

）本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

２

）本人将根据未来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出台的相关规定，积极采取

一切必要、合理措施，使上述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２

、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首发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履行作出承诺如下：

（

１

）本人承诺将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

２

）本人将严格自律并积极使公司采取实际有效措施，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

３

）本人将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

４

）本人将积极促使由公司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修改的薪酬制度与公司首发填

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

５

） 本人将积极促使公司未来拟制定的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首发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

６

）本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未来出台的相关规定，积极采取

必要、合理措施，使公司首发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六）特别风险提示

１

、经济波动与消费需求下降的风险

公司产品定位大众时尚消费市场， 营业收入全部直接来自于面向国内消费者的零售

业务。 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取决于一系列公司无法控制的因素，如经济波动、人口结构、消费

者偏好及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等。 受经济波动等因素影响，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下降将可能削

减公司的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对公司的业务发展、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宏观经济环境与消费者需求的持续、严重下降，可能导致公司业绩出现明显下滑。

２

、新品牌的推出未获成功的风险

自

２０１０

年初以来， 公司推出了

Ｃａｎｄｉｅ＇ｓ

、

Ｌａ Ｃｈａｐｅｌｌｅ Ｋｉｄｓ

、

７ｍ

、

Ｌａ Ｂａｂｉｔé

、

ＰＯＴＥ

等多个

风格差异、定位互补的新品牌。 报告期内，该等新品牌的销售收入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但仍

有部分品牌仍处于培育发展阶段，需要公司进行持续的投入。 同时，为发挥多品牌战略的

协同效应，加强对大众时尚休闲服装市场的交叉覆盖，公司将继续通过自主培养、外延投

资等多种方式，推出更多差异化的男女装大众时尚品牌，例如本土快时尚品牌

Ｕ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专

业电商品牌

ＯＴＨＥＲＭＩＸ

等， 风格新颖的男装品牌

ＪＡＣＫ ＷＡＬＫ

、

Ｏ．Ｔ．Ｒ

和

ＭＡＲＣ ＥＣＫＯ

-

以及中高端女装品牌

Ｓｉａｓｔｅｌｌａ

。

为了推出和开发新品牌，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务和营运资源，公司将面临新品牌的

市场定位、推广策略及定价政策能否成功的挑战，且不能确保新品牌一定能取得成功或者

实现盈利。 倘若这些新品牌的发展未能成功，则公司可能面临不能实现预期计划、取得相

关回报的风险。

３

、直营零售网络持续扩张的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之一系零售网络扩展建设项目，计划在三年内新建

３

，

０００

个零售网点。 若公司未能及时有效落实零售网络扩展建设计划，则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增长

率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零售网络扩展建设项目能否达到预期， 取决于公司能否为零售网点寻找合适的商业

位置与经营人才等诸多因素，且需要对员工进行持续培训，以提高他们的销售与市场推广

能力。 在维持现有零售网点经营情况的同时，公司需要在新设零售网点发展与积累忠实客

户，该项零售网络扩展计划的实施可能会遇到公司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性因素及困难。

同时，新零售网点的业绩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具体的商业位置，如在客流量较大

的百货商场、购物中心或商业街道设立零售网点，可有效提高公司产品及品牌的可见度，

并可借助百货商场及购物中心的营销活动促进产品销售。 由于优质的商业位置供应稀缺，

公司难以保证能够持续为新零售网点获得有利的商业位置。 因此，如果公司无法为新零售

网点承租或取得合适的商业位置，可能会对公司的零售网络扩展计划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新增零售网点将使公司的存货显著增加，并可能对公司的现金流量造成不利影

响。 同时，新增零售网点会涉及大量支出，如装修支出、商场押金、门店租金、销售人员薪

酬。 新增零售网点须经过一段时期经营后方可实现盈利，甚至可能不能实现盈利，公司存

在无法从该投资项目中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

４

、存货余额较高及其跌价的风险

公司主要采用直营式的销售模式，需保持款色、尺寸充足的库存商品，以满足门店陈

列及消费者的挑选，以及新零售网络扩张对商品铺货的需求。 因此，相对于采用以加盟模

式为主的女装企业而言，公司需要并具有相对较高水平的存货规模。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６

年末及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１３２

，

７４４

万元和、

１７５

，

６２６

万元、

１７１

，

３５８

万元和

１４９

，

８６１

万元，分别占公司当期总资产的

２３．１６％

、

２９．９３％

、

２７．１８％

和

２４．７２％

；同时，各

期末一年以内库龄的库存商品占比分别为

７０．９４％

、

７４．２１％

、

７２．１０％

和

７２．７５％

。

较大规模的存货在增加公司现金流压力的同时， 其库龄结构若延长也会增加跌价准

备的计提，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６

年末及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末， 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分别为

２４

，

３３０

万元、

２８

，

９０４

万元、

２６

，

９４７

万元及

２２

，

６６３

万元，

２０１５

年存货跌价准备的增加主要是公司零售网点的快速增长，以及存货库龄结构延长所致。 公

司预期未来将开设更多的零售网点， 因此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将持续受高水平存

货的影响。

此外，大众时尚服装具有流行趋势及消费者偏好变化较快的特点。 消费者对产品需求

的意外或快速变化，可能会导致公司存货积压，并将直接影响公司的销量及定价计划，造

成现金流紧张，从而可能对公司的业务发展、财务状况及运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如果公

司产品出现大规模、长时间的挤压，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与流动资金的占用，将导致公司

面临发行上市当年营业利润下滑超过

５０％

的风险。

（七）境内外财务报表差异

本上市公告书特别提示投资者， 本公司为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

Ｈ

股公司，报

告期内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在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境内财务报表的同时，亦按照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了境外财务报表。 报告期内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本公司境内财务报表中关

于通过商场联营方式取得销售收入的会计处理与本公司境外财务报表有所不同。 其中，在

境外财务报表中， 本公司通过商场专柜产生的营业收入为包含商场扣点的不含税销售总

额，并将商场扣点计入销售费用；在境内财务报表中，本公司通过商场专柜产生的营业收

入为在扣除商场扣点后的销售净额， 对应商场扣点不计入销售费用而作为销售收入的抵

减项。 由此，报告期内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本公司境内财务报表中的销售收入与销售费用，将

分别低于境外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数据，但并不导致本公司境内外财务报表在总资产、净资

产及净利润等方面存在差异。

为消除公司境内与境外财务报告因分别采用《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而产生的专柜收入会计处理差异及其影响， 实现公司面向境内与境外投资者的信息披露

一致性，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二次会议、

２０１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将公司境外

财务报告编制准则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变更为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 即自

２０１７

年半

年度财务报告开始（含半年度）就公司境内与境外财务报告统一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一致的境内外财务报告。

（八）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客户和供应商较为稳定，整体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的营业收入为

６００

，

０００

万元至

６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较上年同比增长约

６．９８％

至

１２．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至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较上年同比增

长约

１．１３％

至

１０．６１％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９

，

５００

万元至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约

１．４０％

至

６．５５％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

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

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６０３

号文核准。

三、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２０１７

］

３４３

号文批准。

四、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３

、股票简称：拉夏贝尔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１５７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５４７

，

６７１

，

６４２

股，其中

Ａ

股

３３２

，

８８１

，

８４２

股，

Ｈ

股

２１４

，

７８９

，

８００

股。

６

、本次

Ａ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５

，

４７７

万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７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

承诺、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８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及网下申购发行的

５

，

４７７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自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起上市交易。

９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０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ａ Ｃｈａｐｅｌｌｅ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３

、注册资本：

４９２

，

９０１

，

６４２

元（本次发行前）

４

、法定代表人： 邢加兴

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６

、住 所： 上海市漕溪路

２７０

号

１

幢

３

层

３３００

室

７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２３５

８

、电 话：

０２１－８０２３９２４５

９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８０２３９３９９

１０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ｌａｃｈａｐｅｌｌｅ．ｃｎ

１１

、电子信箱：

ｉｒ＠ｌａｃｈａｐｅｌｌｅ．ｃｎ

１２

、所属行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１３

、营业范围：

服装、服饰、鞋帽、皮革、箱包、面料、辅料、针织纺织、日用百货、床上用

品、钟表眼镜（除角膜接触镜及护理液）、化妆品、工艺礼品（除文物）、

玻璃制品、体育用品、办公用品、木制品家具、花卉的批发、零售、进出

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咨询，

从事服装技术、新材料科技、计算机网络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

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１４

、主营业务： 上装、下装、裙装及配饰等服饰

１５

、董事会秘书： 方先丽

１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

（

１

）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持有本公

司的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直接持股数量（股） 比例 在本公司任职

邢加兴

１４１

，

８７４

，

４２５ ２５．９１％

董事长、总裁

邢加兴直接持有的上述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及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

（

２

）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中的邢加兴、王勇、王文

克、程方平、吴金应、尹新仔、方先丽、于强、章丹玲、董燕、张莹、石海、张海云，通过员工持

股平台上海合夏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上海合夏持有本公司

８．２５％

的股份，上述人员在上

海合夏的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持有上海合夏股权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邢加兴 董事长、董事、总裁

１３６．２９６０ ２４．７８

王勇 董事、常务副总裁

４．８６７５ ０．８９

王文克 董事、行政副总裁

７．２９８５ １．３３

程方平 监事会主席、人资部总经理

２．４３１０ ０．４４

吴金应 监事、高级技术经理

１４．２８８７ ２．６０

尹新仔 营销副总裁

２．４３１０ ０．４４

方先丽 董事会秘书

６．０８３０ １．１１

于强 首席财务官

６．０８３０ １．１１

章丹玲 事业部总经理

１４２．８５６８ ２５．９７

董燕 事业部总经理

２８．５７１６ ５．１９

张莹 事业部总经理

１３．８１０５ ２．５１

石海

－

（注）

１．２１５６ ０．２２

张海云 财务部副总经理

１４．２８５４ ２．６０

注：石海职务目前调整中。

上述人员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无任何质押、冻结及其他权利限制情形。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邢加兴先生，且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化。 截至本上市公

告书出具日，邢加兴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２５．９１％

的股份，同时持有上海合夏

２４．７８％

股权。上海

合夏持有公司

８．２５％

股份，并与邢加兴先生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因此，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邢加兴先生直接和通过上海合夏间接控制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

１８７

，

０７８

，

８１５

股， 占公司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７．９５％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邢加兴先生与上海合夏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双方约定：共同行使对

拉夏贝尔的股东权利，在任何涉及拉夏贝尔运营及管理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拉夏贝尔股东

大会投票、提名或委派董事、及有关拉夏贝尔财务、经营、管理等方面）保持一致行动；若上

海合夏与邢加兴就任何涉及拉夏贝尔运营及管理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拉夏贝尔股东大会

投票、提名或委派董事、及有关拉夏贝尔财务、经营、管理等方面）发生冲突时，上海合夏同

意无条件采纳邢加兴的决策意见并在股东大会上相应行使表决权， 该协议直至邢加兴或

上海合夏不再为拉夏贝尔股东时终止。

邢加兴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或查封、冻结和其它有争议的情况。 邢加

兴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除持有公司股权外，邢加兴先生持有上海合夏

２４．７８％

的股权，其股

东情况如下：

编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章丹玲

１４２．８５６８ ２５．９７％

２

邢加兴

１３６．２９６ ２４．７８％

３

许晶

５９．９７１１ １０．９０％

４

董燕

２８．５７１６ ５．１９％

５

侯艳

１７．８５７２ ３．２５％

６

吴金应

１４．２８８７ ２．６０％

７

张海云

１４．２８５４ ２．６０％

８

潘磊

１４．２８５４ ２．６０％

９

张莹

１３．８１０５ ２．５１％

１０

刘娅

１０．９５０５ １．９９％

１１

郑小容

１０．７９６６ １．９６％

１２

王文克

７．２９８５ １．３３％

１３

白彩平

７．１４２９ １．３０％

１４

毛和生

７．１４２９ １．３０％

１５

黄美红

６．５８３５ １．２０％

１６

于强

６．０８３ １．１１％

１７

方先丽

６．０８３ １．１１％

１８

王勇

４．８６７５ ０．８９％

１９

戴萍

４．２９ ０．７８％

２０

张雪松

４．２９ ０．７８％

２１

赵恩明

３．６４６６ ０．６６％

２２

毛一淇

３．５７１７ ０．６５％

２３

张丽娟

２．８６ ０．５２％

２４

高宇

２．８６ ０．５２％

２５

白金

２．４３１ ０．４４％

２６

尹新仔

２．４３１ ０．４４％

２７

程方平

２．４３１ ０．４４％

２８

王冬红

２．２８８ ０．４２％

２９

刘立伟

２．２８８ ０．４２％

３０

郭霞

１．７１６ ０．３１％

３１

石海

１．２１５６ ０．２２％

３２

王少华

１．２１５６ ０．２２％

３３

熊倩

１．２１５６ ０．２２％

３４

张志玲

０．８５８ ０．１６％

３５

谢宏

０．６１０４ ０．１１％

３６

茅健

０．６１０４ ０．１１％

合计

５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海合夏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６．３０ ／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

总资产

２

，

１５９．４７ １

，

８８２．２０

净资产

１

，

８８３．２５ １

，

８８２．２０

净利润

１

，

３５６．５２ ３

，

５４８．８５

三、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股） 股权比例 股份性质 持股数（股） 股权比例 股份性质

邢加兴

１４１

，

８７４

，

４２５ ２８．７８％

内资股

１４１

，

８７４

，

４２５ ２５．９１％ Ａ

股

上海合夏

４５

，

２０４

，

３９０ ９．１７％

内资股

４５

，

２０４

，

３９０ ８．２５％ Ａ

股

博信一期

２３

，

４８２

，

３０５ ４．７６％

内资股

２３

，

４８２

，

３０５ ４．２９％ Ａ

股

Ｂｏｘ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

，

４３７

，

０４２ ３．９４％

非境外上

市外资股

１９

，

４３７

，

０４２ ３．５５％ Ａ

股

上海融高

１８

，

７８７

，

２３０ ３．８１％

内资股

１８

，

７８７

，

２３０ ３．４３％ Ａ

股

宽街博华

１８

，

２３６

，

８４２ ３．７０％

内资股

１８

，

２３６

，

８４２ ３．３３％ Ａ

股

俞铁成

４

，

６９５

，

０７５ ０．９５％

内资股

４

，

６９５

，

０７５ ０．８６％ Ａ

股

鲲行投资

４

，

０４５

，

２６３ ０．８２％

内资股

４

，

０４５

，

２６３ ０．７４％ Ａ

股

张江敏

２

，

３４９

，

２７０ ０．４８％

非境外上

市外资股

２

，

３４９

，

２７０ ０．４３％ Ａ

股

其他内资股股东

－ － － ５４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Ａ

股

Ｈ

股股东

２１４

，

７８９

，

８００ ４３．５８％ Ｈ

股

２１４

，

７８９

，

８００ ３９．２２％ Ｈ

股

合计

４９２

，

９０１

，

６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５４７

，

６７１

，

６４２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

Ａ

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发行人上市后的股东人数为

５４

，

０１８

户，其中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发行后股份比例

１

邢加兴

１４１

，

８７４

，

４２５ ４２．６２％

２

上海合夏投资有限公司

４５

，

２０４

，

３９０ １３．５８％

３

博信一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３

，

４８２

，

３０５ ７．０５％

４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

券专用账户

１９

，

４３７

，

０４２ ５．８４％

５

上海融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

，

７８７

，

２３０ ５．６４％

６

北京宽街博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８

，

２３６

，

８４２ ５．４８％

７

俞铁成

４

，

６９５

，

０７５ １．４１％

８

鲲行（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

，

０４５

，

２６３ １．２２％

９

张江敏

２

，

３４９

，

２７０ ０．７１％

１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

，

６０４ ０．０２％

总计

２７８

，

１９２

，

４４６ ８３．５７％

注

１

：发行后股份比例系占

Ａ

股总股份数的比例。

注

２

：发行人股东

Ｂｏｘ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Ｉ Ｌ．Ｐ．

系注册于开曼群岛的合伙企业，由于其在中国境

内开户的手续耗时较长，截至本公告出具日该股东尚未完成开户工作，其股份暂时置于“上海拉夏贝尔

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名下。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５

，

４７７

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８．４１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

５４７．７０

万股，网上申购发行

４

，

９２９．３０

万股。 本次发行网下投资

者弃购

２

，

２４１

股，网上投资者弃购

７８

，

３６３

股，合计

８０

，

６０４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

销比例为

０．１５％

。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４６

，

０６１．５７

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９

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７

）第

８９４

号《验资报告》。

六、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

５

，

５３６．１４

万元（不含增值税）。 根据普华永道中

天验字（

２０１７

）第

８９４

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内容 金额（不含增值税，万元）

承销及保荐费

４

，

０７３．５８

审计及验资费

６５５．３４

律师费用

２９６．２３

发行上市手续费用

１１４．７６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３９６．２３

合计

５

，

５３６．１４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

０．１０

元 （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股数

计算）。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４０

，

５２５．４３

万元。

八、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７．０６

元（根据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权益除以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权益按本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九、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４５

元（按本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２０１７

）第

１１０６８

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

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一）简要资产负债表（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３６５

，

９７４ ４０７

，

８７２ ４３３

，

０２４ ４６３

，

５５１

非流动资产

２４０

，

３７０ ２２２

，

４９３ １５３

，

８４９ １０９

，

５５６

资产总额

６０６

，

３４４ ６３０

，

３６４ ５８６

，

８７３ ５７３

，

１０７

流动负债

２３７

，

４７４ ２７２

，

４４９ ２５０

，

１２８ ２５７

，

２８８

非流动负债

５

，

４８１ ６

，

８９４ ５

，

７５７ ５

，

１０４

负债总额

２４２

，

９５５ ２７９

，

３４３ ２５５

，

８８５ ２６２

，

３９３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３４５

，

９９１ ３３０

，

７２９ ３１２

，

７０４ ３０９

，

３３１

股东权益合计

３６３

，

３８９ ３５１

，

０２２ ３３０

，

９８８ ３１０

，

７１４

（二）简要利润表（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２８

，

１８６ ８５５

，

０８７ ７４３

，

８９３ ６２０

，

８９１

营业利润

４０

，

５１０ ６８

，

７９３ ８１

，

４８８ ６３

，

３１８

利润总额

４０

，

１９８ ７６

，

８７２ ８７

，

９１７ ６８

，

４３８

净利润

３０

，

０９７ ５７

，

２２７ ６５

，

８４０ ５１

，

１２１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２８

，

１７５ ５３

，

１９６ ６１

，

５２５ ５０

，

３４５

（三）简要现金流量表（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０３５ ７０

，

５１４ １０８

，

１０９ ８５

，

５３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７

，

１４４ －１１３

，

６１３ ６７

，

４４２ －１８９

，

８１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７

，

５２７ －１０

，

６０３ －１２５

，

５６１ １１３

，

３２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

，

５８３ －５３

，

７０２ ５０

，

７８０ ９

，

００６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５２

，

５５６ ５８

，

１３９ １１１

，

８４１ ６１

，

０６１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１．５４ １．５０ １．７３ １．８０

速动比率

０．９１ ０．８７ １．０３ １．２９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４８．４８ ４６．３６ ５２．３９ ５３．４３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４０．０７ ４４．３１ ４３．６０ ４５．７８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４．８６ ８．１６ ７．１８ ６．５３

存货周转率（次）

０．９３ １．７７ １．６７ １．６５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６１

，

７８８ １１６

，

３８４ １３０

，

２７３ １０７

，

０１９

利息保障倍数

２９．７２ ７７．５０ ５４．７０ １３．２９

每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０８ １．４３ ２．１９ １．７０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１１ －１．０９ １．０３ ０．１８

（五）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客户和供应商较为稳定，整体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的营业收入为

６００

，

０００

万元至

６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较上年同比增长约

６．９８％

至

１２．３３％

； 归母净利润为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至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较上年同比增长约

１．１３％

至

１０．６１％

；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９

，

５００

万元至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

较上年同比增长约

１．４０％

至

６．５５％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将在上市后两周内与保

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并在该协议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履行公告义务。 本

次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已出具承诺：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签订前，未

获得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书面同意，其将不接受拉夏贝尔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资金的申请。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

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

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１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８８５１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９５５

保荐代表人： 秦成栋、宋志刚

项目协办人： 张新

项目经办人： 高若阳、王一真、师龙阳、张纪元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

Ａ

股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Ａ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上市保荐人同意推荐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22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